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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實施，財務運作自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即由普通公務預算制度，改為附屬單位預算非

營業基金之預算制度，並依大學法規定享有自治權，落實財務自主，籌募

部分財源，吸收社會資源投入教育，以減輕政府負擔，並提升資源使用效

率，增進學校與社會良性互動，奠定精實穩固之發展基礎。 

    本校附設之實驗國民小學，辦理各項實驗研究並供教學實習，其預算

及財務運作，多年來係視同一般行政機關，採行「普通公務預算制度」，

有關財務收支悉數納入國庫統收統支系統。教育部為加速國立大學校院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預算編制之一致性，並經行政院 98 年 6 月 9 日以院授主

孝三字第 0980003530號函同意，自 99年度納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

金，實施「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基金之預算制度」。另依立法院審議 99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決議，考量各實驗小學之設置乃依據國民

教育法，具有獨立組織編制，且為充分揭露資訊、釐清各單位預算責任，

自 100年度起教育部所屬各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改編列附屬單位預

算分預算，並已奉行政院 99 年 7 月 26 日以院授主孝三字第 0990004591

號函同意在案。 

      為因應90年12月21日修正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

下簡稱設置條例）第 10 條但書規定，有關推廣教育等 5 項自籌收入不受

預算法、會計法等限制，爰經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自 93 年度起，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年度預算書區分為「適用預算法編送版（A 版，政府補

助及學雜費等收入，不含 5項自籌收入）」、「不適用預算法編送版（B 版，

即 5 項自籌收入）」及「全部版（C 版）」等 3 版。惟實際執行結果，雖可

達到設置條例第 10 條但書規定之經費執行彈性，但卻使預算編製及執行

更形複雜；且屢遭立法院與審計部質疑未能完整表達校務基金預算及財務

報表。經教育部詳加檢討結果，報奉行政院 98 年 7 月 6 日院授主孝三字

第 0980004182號函同意，自 99年度起予以合併為一個版本，以完整表達

學校預（決）算及財務狀況之全貌，並適度簡化預（決）算編製作業之負

荷。另因應設置條例於 104年 2月 4日修正通過，明定校務基金來源分為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及自籌收入二類，爰經教育部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 5 月 12 日主基作字第 1040200370 號函同意將各預算書表有關「政

府補助及學雜費等收入」與「5項自籌收入」，修正為「政府補助收入」及

「自籌收入」表達，以符設置條例修正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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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概況： 

 基金結構體系如下圖： 

 附屬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一)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組織規程，組織設置如下：本大學置校長 1人，

綜理校務。置副校長 1 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各學

院置院長 1人，綜理院務。本大學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1. 教務處：分設招生、註冊與課務及出版與宣傳 3 組，掌理招生、註

冊與課務及出版與宣傳事項。另設華語文中心。 

2. 學生事務處：分設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

校園安全 5組，另設體育室，分別掌理學生事務事項、體育活動暨

設施管理，並協助學生安全維護暨生活輔導事項。 

3. 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環安 6組，掌理總

務事項。 

4. 研究發展處：分設綜合企劃組、國際事務組及産學合作暨育成中

心，掌理研究發展相關事項。 

5. 進修推廣處：分設進修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掌理進修暨推廣

教育事項。 

6.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分設課務組、實習組、輔導組及雙語教學

研究中心。掌理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相關事項 

7. 圖書館：分設採編、期刊、推廣、典閱、資訊資源 5組，負責蒐集

教學研究資料、掌理圖書管理及提供資訊服務事項。 

8. 秘書室：掌理秘書、校友服務及綜合事務。另設校友中心。 

9. 人事室：掌理人事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10.主計室：掌理歲計丶會計及統計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二) 本大學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109學年度） 

1. 教育學院： 

(1)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教育政策與

管理博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校務基金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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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課程

與教學碩士班、博士班） 

(3)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4)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5)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6)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7)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2. 人文藝術學院 

(1) 語文與創作學系（分語文師資組、文學創作組）（含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國際華語文教學博士班） 

(2)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 

(3)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分藝術組、設計組）（含碩士班、藝術

跨域整合博士班） 

(4)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5) 臺灣文化研究所 

(6) 文化創意産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3. 理學院 

(1)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分數學組、資訊組）（含碩士班） 

(2)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3) 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4) 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5)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4. 學位學程 

(1)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2)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3)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本大學為教學、研究、推廣及輔導之需要設下列輔助單位： 

1.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設設備暨網路組、系統組及教育訓練組。 

2. 北師美術館：分設研究典藏組、展覽暨教育推廣組及公關暨資源開

發組。 

3. 教學發展中心：分設教學專業發展組、學生學習促進組及教學科技

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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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識教育中心。 

（四）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及委員會： 

     校務會議、行政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總務會議、研

究發展會議、進修事務會議、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院務會議、

系所務會議。 

    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職員評審委員會、員

工福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自治會、

學校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等。 

（五）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辦理各項實

驗研究並供教學實習，其組織規程依照附屬學校法令規定另訂之。 

（六）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組織規程，置校長 1 人，

綜理校務。為辦理各項業務，設下列一級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

處、研究處、總務處、輔導室、幼兒園、人事室及主計室。校長之

下，設置各行政單位及各項委員會：  
1.教務處：分設教學課程、註冊、資訊、圖書設備 4 組。掌理學生

註冊、課務、學籍、成績、圖書等事項。 

2.學務處：分設訓育、生教、衛生、體育 4 組。掌理學生生活、課

外活動、體育訓育、衛生保健、以及各種活動等有關事項。 

3.研究處：分設實習、研究、出版暨國際交流 3 組。掌理教學實驗

研究、教職員進修、國北教大學生實習、國際交流，透過促進研

究活動與各校間之教學、研究與其他延伸計畫，進而提升本校研

究品質。 

4.總務處：分設事務、出納、文書 3 組。掌理採購、庶務及警衛安

全、營繕、物品保管、財產管理、出納、文書、檔案等事項。 

5.輔導室：分設諮商輔導、特殊教育、親職資料 3 組。掌理兒童生

活、學習及個別輔導、建立兒童資料及各項業務聯絡等事項。 

6.幼兒園：下設教保 1組。掌理學童教導、保健等事項。 

7.人事室：掌理人事事務。 

8.主計室：掌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業務及內部審核等事項。 

9.各項委員會：依各該委員會之性質，推行有關會務之計畫、改進、

檢討決議事項。本校計設有：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

員會、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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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凡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

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

110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 前(109)年度決算結果： 

（一） 業務收入：決算數 12億 8,249萬 5千元，較預算數 12億 5,882萬 4 千

元增加 2,367萬 1千元，約 1.88%。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13億 3,151萬 9千元，較預算數 13億 562 萬

7千元增加 2,589萬 2千元，約 1.98%。 

（三）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7,935萬元，較預算數 8,210萬元減少 275萬元， 

約 3.35%。 

（四） 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2,881萬 6千元，較預算數 3,000萬 4千元減少 

118萬 8千元，約 3.96%。 

（五） 收支賸餘：決算賸餘數為 151萬元，較預算賸餘數 529萬 3千元減少 

378 萬 3 千元，約 71.47%，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利息收入 、違約

罰款收入及雜項收入較預期減少，及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雜項業務 

費用較預期增加所致。 

（六）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數 8,513 萬 2 

千元，占可用預算數 8,531萬 4千元，執行率約 99.79%。 

二、 上(110)年度預算截至 6月底止執行情形： 

（一）業務收入：實際業務收入 6億 2,736萬 7千元，較預計數 6億 4,983 萬

5千元，減少 2,246萬 8千元，約 3.46%。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實際業務成本與費用 6億 3,048萬 7千元，較預計

數 6億 8,440萬 4千元，減少 5,391萬 7千元，約 7.88%。 

（三）業務外收入：實際業務外收入 4,427萬 7千元，較預計數 4,073萬 9 千

元，增加 353萬 8千元，約 8.68%。 

（四）業務外費用：實際業務外費用 1,385萬 8千元，較預計數 1,473萬 5 千

元，減少 87萬 7千元，約 5.95%。 

（五）收支餘絀：實際賸餘數 2,729萬 9千元，較預計短絀數 856萬 5千元， 

反絀為餘，相差 3,586萬 4千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權利金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賠（補）償收入較預期增加，

建教合作成本、推廣教育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管理費用及總務

費用、雜項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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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實際執行數 1,959 

萬 2千元，占預計數 3,296萬 9千元，執行率約 59.42%，主要係大學 

及附小因疫情因素，廠商履約交貨期程延長，造成執行率偏低。 

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一）教學目標： 

1.本校未來發展目標內有關教學方面之經營方向及執行重點如下： 

(1) 延續師資培育之優勢，以幼教、國小和特教師資培育為主，並發展

進修推廣教育，成為重點師資培育大學。 

(2) 擴大教育的內涵和特色，發展以教育研究、藝術設計、科技數位、

文化創意、教育文化產業為特色的大學，培育社會所需專業人才。 

(3) 精進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提供師生良好的教學研究環境，強化

課程發展，並提供有組織的多元學習進路，以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及

培養第二專長，增加就業力。 

(4) 拓展實習相關機制、強化就業輔導機制、辦理産學合作計畫等，以

提升學生就業率。 

(5) 持續推動生活品德教育，並傳承優質文化，以營造溫馨、和諧、優

質的校園文化。 

(6) 透過組織及人力之整合，建立有效率之工作團隊，並推動策略聯

盟，改善教學資源環境，以提升本校競爭力。 

2.本校增設、調整系所 

 本校 111學年度預計增設調整系所：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進用優良師資 

(1) 規定新聘教師均需具備國內外博士學位：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結合各

系所，嚴格要求本校新聘教師資格，其基本條件均需具備國內外博士

學位，並配合專長領域與資歷，審慎選才，進用優良師資，厚植競爭

基礎。 

(2) 規範學校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4.推行 e化教學：配合學校資源經費，期望完成下列指標： 

(1) 全面發展數位教學，獨創教學魔法師平台，提供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

學策略樣板，協助教師翻轉教與學。 

(2) 建置各系所高互動教室、86吋互動式觸控顯示器教室、98吋電容式

觸控黑板教室，提供互動學習環境，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3) 充實電子書、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及全文資料庫等，並建置整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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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出版之期刊及學報。 

(4) 教室配置數位講桌、數位液晶/雷射投影機等設備，建置全方位的資 

訊教學環境。 

(5) 持績完善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各項功能，提供教師與學生更好的線上教 

學體驗。 

(6) 建置雲端軟體雲服務，提供學生使用學校採購之授權軟體。 

  5.舉辦與補助通識教育相關講座 

為達本校通識教育的課程理念、目標和精神，健全大學生之身心

發展，塑造完整人格之國民，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除舉辦通識教育

相關講座外，另配合課程補助通識課程教師於課堂上邀請講者辦理講

座。通識講座係邀請各行各業有成就之專家、學者等，透過講者的生

活經驗分享，豐富學生的生命及啟發其思考的能力，期使學生於離開

校園後，仍能促進其成長和學習，而不受其專業的侷限。 

6.華語文中心營運計畫如下：  

(1)辦理華語季班（春、夏、秋、冬四季）。 

(2)辦理華語夏令營每年夏季最多兩梯次。 

(3)辦理扶輪社交換學生華語課程。 

(4)辦理短期海外華語遊學團課程。 

7.營運量值分析 

111年度預估日間學制博、碩士班學生人數 1,510人， 大學部學

生人數 3,217人，合計 4,727人，較 110年度預估 4,648人增加 79人，

主要係預估延長修業學生人數增加所致。111 年度預估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人數 1,049人，較 110年度預估 944人增加 105人，主要係預估延

修生增加所致。 

本校 109 學年度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新生註冊率（註冊人數/

核定招生人數）分別為 78.26%、94.47％及 97.38%。 

本校應屆畢業生及校友 109年度考取正式教師，共獲錄取 299人 

次，其中考取國小教師 221人次、國小特教師 25人次、幼兒園教師 50 

人次（含幼兒園特教教師 17人次、幼兒園教師 33人次）及國高中教

師 3 人次。考取國小及幼兒園正式教師計 296人次，占全國缺額(2,252

名）比率為 13.14%，平均約每 7位錄取名額即有 1位為本校學生。 

（二）研究目標：  

1.本校未來發展目標內有關研究方面之經營方向及執行重點如下： 

(1)規劃獎勵研究機制，並鼓勵整合研究。 

(2)推動本校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學校重點特色研究。 

(3)持續與締約學校師生進行學術交流互訪，並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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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活動，以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4)整合學術研究資源，提升師生之研究能量與風氣。 

2.創新拓展相關學術領域，逐步達成多角化經營 

面對未來環境的多重變遷與挑戰，須能不斷勇於自我創新與自我突

破。本校未來將不再囿於以往僅培養國小教師之傳統，而試圖以現有之

優勢－教育專業為發展主軸，逐步規劃設立教育產業之相關系所，以期

培養廣大教育產業市場所需之相關人才，蔚為國用。 

3.推動教師進修方案 

人事室策訂本校教師進修方案，教學發展中心補助教師參與校外研

習或取得證照之經費，以協助學校教師透過在職進修，不斷提升學術水

準。 

4.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倘若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

減授時數： 

(1)擔任科技部核定之研究案主持人。 

(2)以本校名義接受政府機構委託案擔任主持人，執行期間達一年，且每 

年行政管理費達五萬元以上。 

(3)擔任本校產學合作案主持人，執行期間達六個月，每六個月行政管理 

費達五萬元以上，或執行期間達一年，每年行政管理費達十萬元以 

上，經研究發展處審核通過。  

      各案執行期間達一年者，每一案得申請減授課一學期 2小時或兩學期各

1小時，科技部硏究案或產學合作案執行期間達六個月以上不足一年者， 

每一案得申請減授課一學期 1小時。 

5.以頒贈獎勵金方式，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 

  獎勵項目包含學術性專書、學術性期刊論文(包含刊登於 SCI或 

SCIE（科學引用文獻索引）、 SSCI (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A&HCI（藝 

術與人文引用文獻索引）、TSSCI(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THCI （人文學 

核心期刊）、SCOPUS資料庫收錄期刊之論文 ，以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比結果暨核心期刊名單之第三級期 

刊）、特殊展演、創作及發明，以及個人類體育項目等四項。申請案件

經決審會議審核通過後，每件頒發新台幣 5千元至 3萬元不等之獎金。 

6.努力維持《教育實踐與研究》於 TSSCI收錄期刊名單之列 

(1)修訂本刊徵稿規則，針對投稿稿件每篇收取審查費 1千元（於預審通

過後通知繳費），及刊登稿件每篇收取刊登費 1千元（於決審通過後

通知繳費），以提高投稿品質，避免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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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進審查制度，加強審查者與投稿作者間之學術對話（雙向匿名），

使內容聚焦於教育研究領域，重塑刊物風格。 

(3)加強論文審查的嚴謹度，並嚴格統整所刊登論文之 APA格式，規範各

篇論文參考文獻與引用文獻間之一致性。 

(4)繼續「文獻評論」與「研究筆記」類論文之徵稿及刊登以突顯特色。 

(5)除於本校出版品網頁全文登載外，持續與國內相關出版公司或資料庫

平台洽談合作協議，擴展本校學術期刊之紙本展售及數位化利用管

道。 

7.開辦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作為高等教育教學實踐研究學術發表平台 

    於 107年起發行嚴謹外審制度的「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一年出

刊兩期，至今已發行四卷共七期，提供大專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以及

高等教育階段課堂教學研究成果發表之專屬平台。 

      8.補助博士生、教師出國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  
    訂有「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要點」及「教師出國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補助要點」，提供機票、生活費與會議註冊費等經費補助，

鼓勵博士生與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會議，以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9.補助系所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訂有「舉辦學術研討會補助要點」，鼓勵學術單位舉辦研討會以提

升學術風氣及教學研究水準。國內學術研討會補助每案 5萬元為上限；

國際學術研討會境外發表者 4人以上來自 4個不同國家者補助每案 20 

萬元為上限。 

 10.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訂有「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要點」，補助當年度未主持科技部專

題硏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執行一般專題研究或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以持續累積學術研究能量，補助上限每案 20萬元。 

11.營運量值分析 
    111 年度研究計畫及獎勵案件預計 180 件。  

    109 年度校內外補助本校教師研究計畫及獎勵案件總計 178件，其 

中科技部補助案件 59件共 4,400 萬元，教育部教學實踐硏究計畫補助 

18件共 597萬元。 

    校內補助案件共計 101件，其中獎勵教師學術論文發表及人文藝能

類展演創作 64件補助經費 75萬元、補助教材與教學著作計 16案共 16

萬元、補助教師專題研究案共 15件 182萬元、補助系所出版學術期刊

4件共 25萬元、補助系所辦理學術研討會計 1案共 5萬元、補助本校

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 1案共 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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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超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實體國際交流與合 

作受到限制本校仍持續與海外大專校院聯繫洽談國際合作可能性，至今 

分別與韓國梨花女子大學、首爾科技大學、首爾教育大學；美國約翰遜 

大學；菲律賓中央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古斯塔夫艾菲爾大學； 

越南胡志明師範大學；香港教育大學；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等海外學校簽 

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或學生交換協議(含續約)，亦積極辦理與歐 

美、韓國、日本等地區姐妹校語言與文化線上研習團及國際教育聯盟線 

上研討會活動，總計邀請 10個國家、25所學校、超過 60名師生共襄

盛舉，增進師生國際交流。 

（三）其他目標： 

1.精簡工作提升效能，力行開源節流措施 
在人事任用、經費運用、公文處理等各方面，為使行政人員更有效

率，就現行作業予以革新，並貫徹分層負責，使單位主管負起督導管理

考核之責。 

本校自 98年 11月 12日於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

議請各單位依據「中央政府 98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辦理各項節約事

宜，由副校長召開相關會議研訂本校開源節流措施，並逐年定期檢討改

進。 

2.行政電腦化 
(1) 建置新一代校務整合資訊系統，加強資安、個資、國際化、行動化等 

多元特色，並重新最佳化學校之教務、學務與師培相關事務之線上流 

程，以打造更優質的校園 e 化服務，也同時成為學校校務研究分析的 

最堅強後盾。 

(2) 維護與汰換校園網路設備，加強安全防護功能。 

(3) 汰換資訊系統伺服器與高速儲存設備，以提供更大量快速及更多元的 

綱路應用服務與資料備份保護。 

(4) 持續推動並落實全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落實使用正版軟體。 

(5) 汰換電腦教室老舊相關設備，提供全校師生優質的學習平台。 

3.營運量值分析 
本校編制內職員工 92人及助教 22人，合計行政職員 114人，專任 

教師 278人及兼職教師 370人(不含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兼職人 

員)，合計教師 648人，平均每位行政職員服務 5.68位教師；博、碩士 

班學生人數 1,510人，大學部學生人數 3,217人，推廣教育在職進修專 

班 1,049人(含四年制暑期碩士班)，合計 5,776人，平均每位行政職員

服務 50.67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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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營運計畫： 

    本校依據教育部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教育政策法令及未來國民教育

需要，完成六至十二歲學齡兒童基本教育知識。營運計畫包括： 

1.辦理校務行政、總務、會計、統計及人事查核等事項。 
2.依課程標準實施國民教育加強科學語文教學研究。 
3.辦理學生輔導、體育活動、衛生保健等。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

分析：  

 （一）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本年度預算編列一次性項目 6,969 萬 5 千元，

由國庫撥款 5,149 萬 6 千元及營運資金 1,819 萬 9 千元支應，項目

如次：  

1.機械及設備：「教學與行政圖書儀器設備購置」編列 4,050萬 2千元， 其

中國庫撥款 2,512萬 3千元；營運資金 1,537 萬 9千元，係配合教學研

究及行政業務電腦化、制度化之推展，評估全校性需要購置，以提升教

學暨學術研究品質。 

2.交通及運輸設備：「教學與行政圖書儀器設備購置」編列 93萬 4千元， 

其中國庫撥款 48萬 8千元；營運資金 44萬 6千元。係配合教學研究及

行政業務電腦化、制度化之推展，評估全校性需要購置，以提升教學暨

學術研究品質。 

3.什項設備：「教學與行政圖書儀器設備購置」編列 2,825萬 9千元，其

中國庫撥款 2,588萬 5千元；營運實金 237萬 4千元，係配合教學硏究

及行政業務電腦化、制度化之推展，評估全校性需要購置，以提升教學

暨學術研究品質。 

（二）111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詳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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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概要：   
一、 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業務收入 12 億 8,683 萬 3 千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權利金收入、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其他補 

助收入及雜項業務收入，較上年度預算數 12 億 6,718 萬 2 千元，

增加 1,965萬 1千元，約 1.55%，係因學雜費收入、權利金收入、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其他補助收入及雜項業務收入預期增加所

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 13 億 3,223 萬 9 千元，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建教合作成本、推廣教育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管理費用 

及總務費用及雜項業務費用，較上年度預算數 13 億 1,008 萬 9 千

元，增加 2,215萬元，約 1.69%，主要係因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雜項業務費用預期增加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 7,651萬 7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 

收入、違規罰款收入、受贈收入及雜項收入，較上年度預算數 8,155 

萬元，減少 503萬 3千元，約 6.17%，主要係因利息收入、資產使 

用及權利金收入、違規罰款收入、受贈收入及雜項收入預期減少所 

致。 

（四）業務外費用 3,061萬元，主要係雜項費用，較上年度預算數 2,968 

萬 6 千元，增加 92 萬 4 千元，約 3.11%，主要係因停車場及宿舍

相關費用預期增加所致。 

（五）業務總收支相抵後，獲有賸餘數 50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賸餘

數 895 萬 7 千元，減少 845 萬 6 千元，約 94.41%，主要係因建教

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利息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違

規罰款收入、受贈收入及雜項收入預期減少，與教學研究及訓輔成

本、雜項業務費用及雜項費用預期增加所致。 

（六）本年度及最近五年收入、成本與費用及餘絀圖表，詳見圖 2、3。 

 



圖2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年度預算 111年度預算

1,286,833 1,33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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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7年度決算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預算 111年度預算

1,262,446 1,308,512 1,282,495 1,267,182 1,286,833

89,712 90,271 79,350 81,550 76,517

1,352,158 1,398,783 1,361,845 1,348,732 1,363,350

1,299,286 1,356,731 1,331,519 1,310,089 1,332,239

33,342 30,009 28,816 29,686 30,610

1,332,628 1,386,740 1,360,335 1,339,775 1,362,849

19,530 12,043 1,510 8,957 501

費用合計

本期餘絀

註：107至109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0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收入合計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業務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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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1年度 

二、 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本年度預計賸餘 50萬 1千元，連同以前年度未分配賸餘 4億 7,298

萬 9千元，共計賸餘 4億 7,349萬元。 

（二）本年度未分配賸餘 4億 7,349萬元，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三）本年度及最近五年賸餘分配圖表，詳見圖 4、5。 

 



圖4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年度預算 111年度預算

47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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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490 473,490    合      計     合      計

解繳公庫淨額  

其他依法分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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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賸餘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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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得對象分



圖5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7年度決算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預算 111年度預算

450,478 462,523 464,032 476,773 473,490

450,478 462,523 464,032 476,773 473,490

　未分配賸餘

    合      計

註：107至109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0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最近五年賸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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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1年度 

三、 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 預計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入 9,509萬 4千元，包括： 

1.本期賸餘 50萬 1千元。 

2.利息收入 1,405萬 8千元，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短絀 1,355萬 7

千元。 

3.調整項目 1億 865萬 1千元，包含折舊及折耗 8,384 萬 7 千元、

攤銷 2,469萬 9千元元及提撥退休及離職準備金 10萬 5千元。 

（二）預計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220萬元，包括： 

1.現金流入：收取利息 1,405萬 8千元、減少流動金融資產 2,060

萬元及投資 3,920萬元。 

2.現金流出：增加準備金 10萬 5千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969

萬 5千元、無形資產 1,225萬 8千元及其他資產 400

萬元。 

（三）預計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5,559萬 6千元，係增加基金 5,559萬 6

千元。 

（四）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1億 3,849萬元。 

（五）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億 7,635萬 1千元。 

（六）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億 1,484萬 1千元。 

四、補辦預算事項： 

為辦理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購置設備所需，於 109 年度先行辦理並補辦

111 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計新臺幣 550 萬元，業奉行政院 109

年 12月 24日院授教字第 1090184188F號函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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